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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第 78號法律公告

《2012年道路交通 (泊車 ) (修訂 )規例》

(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 )
第 12(1)條訂立 )

1. 生效日期
本規例自 2012年 6月 29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《道路交通 (泊車 )規例》
《道路交通 (泊車 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 C)現予修訂，修
訂方式列於第 3及 4條。

3. 修訂第 27A條 (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 )

第 27A(3)(a)(i)條——
廢除
“或學習”

代以
“、學習駕駛執照或暫准”。

4. 修訂第 27BA條 (署長要求出示執照等的權力 )

第 27BA(1)(b)條——
廢除
“或學習”

代以
“、學習駕駛執照或暫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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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
第 1段

註釋

根據《道路交通 (泊車 )規例》(第374章，附屬法例C) (主體規例 )，
傷殘人士須持有正式駕駛執照或學習駕駛執照，方有資格取得傷
殘人士泊車許可證。本規例修訂主體規例，以使持有暫准駕駛執
照的傷殘人士，亦有資格取得該許可證。


